安市监〔2023〕12号
安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安溪县市场

监管系统2023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监管工作计划的通知
系统各单位：
为深入落实县委、县政府实施“深学争优、敢为争先、实干争效”行动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，根据《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市场监管系统2023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计划的通知》（泉市监〔2023〕67 号）工作安排，结合我局实际，现就全县市场监管系统2023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工作目标
夯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常态化工作机制，动态调整“一单两库”，着力整合抽查任务实施，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；深入推进“双随机＋信用”监管，落实企业信用风险分类差异化抽查，突出监管重点，提高监管精准性；全年全县系统企业抽查比例不低于3.5％、抽查任务按时完成率100％、抽查结果公示率100％，抽查发现问题后续处置率100％。

二、抽查任务安排
根据市局年度抽查计划及各业务股室报送的抽查计划，县局统一汇总制定了2023年安溪县市场监管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（见附件1），在完成市、县统一任务的基础上，各业务部门要根据本地区重点领域、多发风险等实际监管情况，自行制定和实施相应抽查任务。以本县2022 年底企业实有数（含未年报）为基数，确保全年企业抽查比例不低于3.5%。
各市场监管所要统筹安排个体工商户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并具体组织实施。

三、抽查任务实施
（一）任务分工。各业务股室应针对监管对象涉及的不同抽查事项类型、企业信用等级、监管风险指数等情况，细化相应业务范围内的抽查工作安排和任务分工，组织和指导相关执法人员完成相应抽查计划。

县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跟踪年度计划执行情况，并协调、督促相关业务板块和相关执法人员按时完成各项抽查任务。

各业务股室负责本部门各项抽查任务的实施，包括制定抽查方案、检查对象抽取、人员随机抽取、开展实地检查、结果录入公示等环节。抽查方案应明确检查对象、参与部门、检查事项、抽查比例、完成时间等内容。抽查方案可命名为“地区+年度+抽查事项+抽查方案”。
市局各业务科室制定抽查方案及统一抽取检查对象，并派发到我局的抽查任务，由县局各对应的业务股室负责组织实施。
（二）落实信用风险分类。深入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中常态化运用，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合理确定、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频次，对信用风险分级的ABCD 四类企业要细化抽查比例，实施差异化监管。除专业领域外，各个抽查任务都要融合运用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采取差异化抽查比例。

（三）工作平台。全县市场监管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方案的制定、检查对象的抽取、检查结果的录入均统一在福建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监管工作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省级平台”）上进行，进一步规范任务实施，实现数据互联互通、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。
（四）时间安排。各业务股室根据全县抽查计划安排（见附件），按时限要求完成各个抽查任务实施。各个抽查任务应于2023 年11 月20 日前完成抽查并向社会公示。
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强化责任担当，推动常态化运行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是构建新型监管机制的基本手段，是推进信用监管，优化监管效能的重要抓手，是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。各单位要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积极推进部门内部抽查方案制定与实施，着力构建“无事不扰、无处不在”的监管方式，推进公正精准高效监管。

（二）强化检查规范，提升执法严谨性。各单位要持续完善“一单两库”，动态调整本级抽查事项清单、监管对象库和执法人员库。要规范开展实地检查，坚持“能联尽联”原则，对同一监管对象的多个检查任务进行整合，推进“进一次门，查多项事”。要做好检查结果后续处理，做到认真录入、严格审核、按时公示；对发现有应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情形的，要落实“包容审慎监管 优化信用修复八条措施”要求，进行事前提醒、审慎列异，并加强行政指导，引导企业及时纠错，尽快修复信用。

（三）强化沟通指导，提升监管实效性。各业务股室要加强对一线执法人员的培训，重点抓好智慧一体化平台应用、抽查检查工作指引、检查结果后续处理等内容，提升执法人员抽查检查水平和发现问题能力。要加强纵向横向业务沟通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对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及时向县局企业监管股反馈。各个抽查任务完成后10日内向县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企监股）报送抽查工作总结，以便汇总上报市局。市局继续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纳入绩效考评和优化营商环境评价，各单位要落实抽查工作职责，共同提升日常监管能力水平。
    附件：2023年度安溪县市场监管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5月6日 　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安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3年5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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